
附件：
2015年医师资格考试报名现场审核所需提交材料

第一部分：考生提供材料
总体要求：请考生自备纸质档案袋一个，按下列顺序存放所需材料，不要装订；所有复印件均为A4纸，每张复印件都要盖考生所在医疗机构公章（红章）。
一、《医师资格考试网上报名成功通知单》

二、《医师资格考试报名暨授予医师资格申请表》
要求：1、由报名点根据考生的《医师资格考试网上报名成功通知单》打印，考生本人签字承诺。
2、一式两份，其中一份粘贴于档案袋封面。
三、有效身份证明及复印件
要求：1、居民身份证双面复印于同一张A4纸上，一式两份。
2、本人有效身份证明是指公安部门签发的二代居民身份证或临时身份证（军队考生可使用军官证或士兵证）。
四、毕业证书复印件
要求：1、提供报考所用学历毕业证书复印件一份。

2、2015年毕业的研究生提供所在学校开具的应届研究生毕业证明、在校学习期间有相当于大学本科的一年生产实习和一年以上严格实践训练的证明。
3、除学历补偿教育外，中专毕业证书原件统一收齐交省医考办集中审核，审核结束后发还。
五、考核合格证明
要求：考核证明分为两种，分别是《医师资格考试试用期考核证明》和《执业助理医师报考执业医师执业期考核证明》。
1、《医师资格考试试用期考核证明》适用于未取得任何执业资格的考生，其中：2014年前毕业的考生，试用起止时间建议按2014年3月1日-2015年3月20日填写；2014年当年毕业的考生，该证明分两阶段各填写一张，第一阶段是2014年8月1日-2015年3月20日，第二阶段是2015年3月21日-2015年8月31日，第一阶段证明同时需提交《应届医学专业毕业生医师资格考试报考承诺书》，在现场审核时提交；第二阶段证明在2015年9月提交。

2、《执业助理医师报考执业医师执业期考核证明》适用于执业助理医师考执业医师，其中大专学历执业期需满2年，中专学历执业期需满5年。

3、2015年毕业的研究生只需提供在校学习期间有相当于大学本科的一年生产实习和一年以上严格实践训练的证明,不需另提供考核证明。
4、考核合格证明全国统一格式，自行设计或其他格式一律无效。 
5、考核合格证明必须由考生所在医疗机构出具。
6、试用期或考核期内涉及多家单位的，各单位均应提供相应时间段的考核合格证明。
7、考核合格证明中“报考类别”项和“岗位”项须符合考生专业，且在考生所在医疗机构诊疗科目范围内。
8、出具虚假考核合格证明的，一经查实，取消考生三年内报名资格，并通报出具虚假证明的医疗机构和责任人。
六、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副本复印件
七、学历证明辅助材料（根据不同学习情况分别提供）
要求：1、大专以上学历（含大专）需提供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备案表（http://www.chsi.com.cn/），部分江苏自考考生请在http://www.jsbys.com.cn/上查询并打印。2015年毕业的研究生不需要提供该项内容。
2、外省中专学历须提供户籍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和教育部门允许在本省（区、市）招生的证明（招生计划、录取名册）。
3、专升本需另提供专升本计划，大专毕业证书及复印件，大专学历的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备案表。
4、转专业者需提供学校转专业计划、名单和在校期间学籍卡。
5、中国大陆公民取得国外医学学历，其学历学位证书需经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并出具证明材料。
八、学位证书复印件（仅对本科及本科以上学历要求）
要求：本科以上学历（含本科）提供学位证书复印件一份。
九、其他
1、执业助理医师申报执业医师考试的，需提交执业助理医师《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证书》复印件（第一页，第二页都要复印）。《医师执业证书》上注册时间不满的，需提供首注时间证明。
2、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提供省级中医药管理部门颁发的《传统医学师承出师证书》或《传统医学医术确有专长证书》，省级中医药管理部门考核合格并推荐的证明。
第二部分：单位提供材料
2015年常州市医师考试报名汇总表
要求：纸质版（盖公章）和电子版各一份，其中考生手机项目必填。考生报名的档案袋按汇总表排序。

医师资格考试试用期考核证明

报名编号：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民    族
	
	所学专业
	
	医学学历
	

	取得学历

年    月
	
	有效身份证件号码
	

	报考类别
	

	试用机构
	名称
	

	
	地址
	
	邮编
	

	
	登记号
	
	法人姓名
	

	试用起止

时    间
	（         ）年（  ）月   至（         ）年（  ）月

	主要试用

岗位(科室)
	岗位(科室)

名称
	带教老师评价
	带  教  老  师

医师执业证书号码
	带教老师签字

	
	
	合格
	不合格
	
	

	
	
	
	
	
	

	
	
	
	
	
	

	
	
	
	
	
	

	
	
	
	
	
	

	
	
	
	
	
	

	试用机构

考核意见
及承诺
	    合格  （        ）     不合格（        ）

承诺本表中所证明内容及所附材料均真实、合法、有效，符合国家有关规范、标准和规定。如有不实之处或侵权行为，我单位愿负相应责任，并承担由此所造成的一切后果。

单位法人代表/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注：1. 本表黑线上方由考生自己填写，黑线以下由工作机构填写，本表缺项、涂改无效。

2.带教老师对考生从临床岗位胜任力、基本技能、医患关系、医际关系及职业道德操守等方面作综合评价是否合格，并在相应栏目划“√”。

3.军队考生须提交团级以上卫生部门的审核证明。
4.本表栏目空间不够填写，可另附页。
执业助理医师报考执业医师执业期考核证明

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书编号：（                                                  ）

执业助理医师执业证书编号：（                                                  ）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医学学历
	
	所学专业
	
	取得学历

年    月
	

	报考类别
	
	有效身份证件号码
	

	工作机构
	名称
	

	
	地址
	
	邮编
	

	
	登记号
	
	法人姓名
	

	工作起止

时    间
	（         ）年（  ）月   至（         ）年（  ）月

	主要工作
岗位(科室)
	岗位(科室)

名称
	带教老师评价
	带  教  执  业
医师执业证书号码
	带教老师签字

	
	
	合格
	不合格
	
	

	
	
	
	
	
	

	
	
	
	
	
	

	
	
	
	
	
	

	
	
	
	
	
	

	
	
	
	
	
	

	工作机构

考核意见
  及承诺
	合格  （        ）      不合格（        ）
承诺本表中所证明内容及所附材料均真实、合法、有效，符合国家有关规范、标准和规定。如有不实之处或侵权行为，我单位愿负相应责任，并承担由此所造成的一切后果。
  单位法人代表/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注：
	1.本表黑线上方由考生自己填写，黑线以下由工作机构填写，本表缺项、涂改无效。

2.带教老师对考生从临床岗位胜任力、基本技能、医患关系、医际关系及职业道德操守等方面作综合评价是否合格，并在相应栏目划“√”。

3.军队考生须提交团级以上卫生部门的审核证明。
4.本表栏目空间不够填写，可另附页。



应届医学专业毕业生医师资格考试报考承诺书

本人于_____年____月____日毕业于_______________学校 
_______专业。自______年____月起在__________________      单位试用，至______年____月试用期将满一年。

本人承诺将于今年8月31日前，将后续试用累计满一年的《医师资格考试试用期考核证明》及时交考点办公室。

如违诺，本人愿承担由此引起的责任，并按规定接受取消当年医师资格考试资格的处罚。

考生签字：

有效身份证明号码：

手机号码:

                                                             年     月     日
1

